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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明政办〔2025〕3 号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明溪县 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明溪县 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已经县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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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县 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编制目的、意义和依据

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

性和灵活性，有效实施我县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在

充分征求各乡镇、各单位用地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本计划。

（一）编制目的

促进我县国有建设用地科学使用，巩固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土地市场的能力，完善土地出让制度，强化闲置用地清理，严防

出现高价地块，保障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二）编制意义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人民政府在计划期内对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做出的科学安排；是在

充分研究土地市场规律、把握土地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现实供需要求编制的；是对未来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规模、时序、结构等方面的设计和谋划。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的编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科学合理的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可以控制供地时序和

结构，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土地供应，保证具有高效、

高辐射力的优势产业的用地供应，平衡各类建设用地供地需求，

达到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此外，可以进一步提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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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

其次，编制土地供应计划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土地的调控作

用。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对落实一个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城市的功能分区与布局有直接影

响。

（三）编制依据

明溪县 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主要依据

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国办发〔2010〕4 号）

4.《福建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闽国土资综〔2010〕

212 号）

5.《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

6.明溪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7.明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025 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是计划年度内县政府对我县行政辖

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数量、用途结构、空间布局和执行的

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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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为目标，以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基本要求，积极为

本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支撑，确保我县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合理配

置建设用地，盘活存量，控制增量，适度调控房地产市场，促进

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严格控制建

设用地增量，积极盘活土地存量，强化土地宏观调控作用，实行

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稳健型土地供应政策。以我县

加快推进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为供地导向，为全方位推动明

溪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为保证我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必须严格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控制国有建设用地总量

通过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供应，促进各乡（镇）、各部门节

约、集约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严格保护耕地，控制新增建设用

地，优先利用存量土地。

2.优化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紧密结合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适当控制总量、

加快调整结构、着力挖潜改造”的原则，优先保证基础设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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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性住房和重点产业项目用地需求。结合我县“十四五”规划、

明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优化中心城区功能，拓展城市发展新

空间，加快城乡统筹发展。

3.节约集约用地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占或少占耕地。每宗建设用地必

须提高投入产出的强度，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通过土地

的储备、供应，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

结构、布局，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强化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统筹协调各业各类用地集约高

效利用，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益。

4.有保有压

优先保障国家重点投资建设项目和我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用地需要，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优先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

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地。对不符合国家、地方产业

政策、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不予供地。继续加大对

中小户型、中低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土地供应，严

格控制大户型、低密度高档住宅土地供应。

5.严格土地供应方式，对经营性用地实行公开交易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控制划拨用地范围，充分发挥市场对

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

营性项目和工业项目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三、计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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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5 年度全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54.2610 公顷

以内。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5 年度本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工矿用地 15.0532

公顷，居住用地 9.8087 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 0.5100 公顷，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1607公顷，公用设施用地1.2438公顷，

交通运输用地 24.0323 公顷，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8121 公顷，

特殊用地 1.6402 公顷。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1.工矿用地

2025 年度全县工矿用地供应量为 15.0532 公顷。

保障 2025 年全县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用地供应，鼓励和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等项目建设用地供应，支持高端、高

效、低耗能、低污染产业项目建设用地供应，优先确保明溪经济

开发区 C 区首动区建设项目、年产 2500 吨六氟环氧丙烷扩建项

目、鑫天龙茶精深加工项目等项目建设用地供应。

2.居住用地

2025 年度全县居住用地供应量为 9.8087 公顷。

鼓励节能节地型住宅项目建设用地供应，合理调控不同档次

住宅商品房项目建设用地供应，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禁止供应

高档别墅项目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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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服务业用地

2025 年度全县商业服务业用地供应量为 0.5100 公顷。

优先支持明溪县交通运输综合体建设项目、上坊新村加油站

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025年度全县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供应量为1.1607公顷。

支持办公、医疗配套设施建设，优先确保明溪县总医院能力

提升项目、丰登楼建设项目、福利院南侧地块建设项目等项目建

设用地供应。

5.公用设施用地

2025 年度全县公用设施用地供应量为 1.2438 公顷。

支持排水设施、供水设施建设，优先确保福建三明明溪 35

千伏枫溪输变电工程项目、福建三明明溪地美 35kv 输变电工程

项目建设用地供应。

6.交通运输用地

2025 年度全县交通运输用地供应量为 24.0323 公顷。

重点保障明溪县红豆杉路及综合管网建设项目、明溪县县道

梓夏线黄坑段公路工程、河滨北路向东延伸建设项目等重点交通

工程建设项目用地供应，促进全县形成便捷纵横相连的发达交通

网络。

7.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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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全县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供应量为 0.8121 公顷。

优先确保明溪县南山新村东侧地块周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绿化

工程)的用地供应。

8.特殊用地

2025 年度全县特殊用地供应量为 1.6402 公顷。优先确保明

溪县翠松陵园三期绿化景观项目的用地供应。

附件：2025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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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总量和结构

2025 年度本县住宅用地计划供应 9.8087 公顷，其中产权住

宅用地 8.3709 公顷（商品住宅用地 8.3709 公顷），租赁住宅用

地 0.1561 公顷（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 0.1561 公顷），其他住宅

用地 1.2817 公顷，详见附表 1。

二、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根据人口结构情况、居民住宅需求、房地产市场走势，合理

确定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规模。在区域分布上，主要分布在城市

建成区，计划供应 9.8087 公顷，达到均衡合理布局，有利于促

进职住平衡。

三、住宅用地供应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方面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

统筹我县住宅用地供应保障工作，同时研究落实中央、省市关于

住宅用地供应保障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等

作用。

加大征迁力度，组建征迁工作专班，加强与被征地农户的沟

通协商，探索新的征迁补偿方式，尽快完成已报批商住用地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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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工作。

（二）规划编制方面

加强规划引领，优化供应布局，提升城市建设区居住品质，

促进职住平衡，供需匹配。加快岭干片区低洼地建设项目、花开

富贵南侧地块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在新增建设用地的同时，挖潜

存量土地供应，盘活城市建成区存量建设用地和低效用地，提升

城区集约节约用地的同时，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

（三）财政保障方面

加强资金保障，加大财政投入，统筹用于安居工程建设。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

本计划向社会公开，网址为 http://www.fjmx.gov.cn/。

http://www.fjm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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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明溪县 2024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市（县） 总量

产权住宅用地 租赁住宅用地

其他住宅用地商品

住宅用地

共有产权

住宅用地
小计

保障性租赁

住宅用地

市场化租赁

住宅用地
小计

合计 9.8087 8.3709 0 8.3709 0.1561 0 0.1561 1.2817

城市建成区 9.8087 8.3709 0 8.3709 0.1561 0 0.1561 1.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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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明溪县 2025 年度住宅用地落实地块一览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1 岭干片区低洼地建设项目 住宅用地 0.7630

2 花开富贵南侧地块 住宅用地 0.5427

3 名儒御景北侧地块 住宅用地 3.2673

4 牛角丘地块建设项目 住宅用地 0.7390

5 原汽车站地块建设项目 住宅用地 0.6132

6 一中迁建项目东侧地块 住宅用地 3.7274

7 明溪县公安局周转用房建设项目 住宅用地 0.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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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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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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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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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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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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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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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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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月 6日印发


